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８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同比变化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２３．７ １９．７ ２０．３％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３０．６ ２５．１ ２１．９％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０．５ ０．９ －４４．４％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１３．６ １２．８ ６．３％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１５．６ １５．０ ４．０％

其中

：

黄骅港

（

百万吨

）

８．０ ７．６ ５．３％

神华天津煤码头

（

百万吨

）

２．３ １．８ ２７．８％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７．３ ４．８ ５２．１％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６．７ ４．１ ６３．４％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８．１０ １３．４５ ３４．６％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６．８４ １２．５１ ３４．６％

注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向母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收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

１０

家从事煤炭

、

电力及相关业务子公司

（“

目标公司

”）

的股权及资产

，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上述收购已全部交割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

运营数据包括目标公司

８

月份相关运营数据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

差异

，

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

、

设备检修

、

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

运营数

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

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博元 公告编号：临

2011-62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司法划转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9

月

16

日，本公司收到温州市龙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1

）温龙执民字第

966

号执行裁定书，根据

该执行裁定书，王明华持有的本公司

148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

）划拨至申请执行人孔令敏名下。

司法划转后，王明华仍持有本公司

741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9%

。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1－029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否决、变更议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华

3

、出席及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

2011

年

9

月

9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4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股东出席情况：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4

人，持有公司股

份

234,644,9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19,875,356

股）的

45.13%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

《关于公司

2011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方案》。

本议案同意

234,644,90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代理人）持有（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军军、梁小云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98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授权， 公司副董事长王东绪先生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至

9

月

16

日代行

董秘职责，现代任期已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公司尚未正式聘任董事

会秘书前，由董事长朱吉满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

公司将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

董事长办公电话：

010-59711207

传真电话：

010-58236767-11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0

号凯旋城

D

座

1101

室

邮政编码：

100101

电子邮箱：

gloriapharma@126.com

公司董事会对王东绪先生在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为公司董事会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1369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1-025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在西安

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8

号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8

楼

810

会议室以电话会议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

董事

9

人，实参加董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金泰恒业·特定资产收益权信托理财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金泰恒业·特定资产收益权信托理财产品，规模为

3

亿元。

本信托为单一信托产品，总规模为

3

亿元，其中，第一期规模

1.5

亿元，发行时间预计为

2011

年

9

月

15

日，

期限

9

个月，预计年化收益率

7.5%

；第二期规模

1.5

亿元，发行时间预计为

2011

年

10

月

6

日，期限

9

个月，预计

年化收益率

7.5%

。

本信托募集资金用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该信托项目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该信托项目期限在一年以内，且由第三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风险相对可控。为加强对该信托项目

的风险防范，公司将严格按照《资金理财管理办法》执行，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并定期对项目进行

持续跟踪、分析。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100%

；反对

0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弃权

0

票，占公司全体董

事的

0%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货款管理组织机构及业务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撤销货款管理部门，将原货款管理部全部业务调整至经营管理部。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100%

；反对

0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弃权

0

票，占公司全体董

事的

0%

。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4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

00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郎山路

17

号健康元药业集团二号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由于公司董事长朱保国先生和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未能主持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会议由刘子平董事主持。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830,672,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3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8

人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为金冠电力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

、本公司拟将继续为金冠电力新增贷款提供不高于人民币

2

亿元（含

2

亿元）的循环担保额度，期限为

三年，即：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次为其担保的议案之日起三年内，本公司为其担保的担保余额在

任何时点均不可高于人民币

2

亿元（含

2

亿元），担保的最终到期日不得超过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对应的

三年内。

2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健康元）拟将继续为金冠电力新增贷款提供不高于

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的循环担保额度，期限为三年，即：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次为其担保的

议案之日起三年内，焦作健康元为其担保的担保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可高于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

担保的最终到期日不得超过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对应的三年内。

表决结果：赞成票

830,67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会议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现场会议在宁波市江东区兴宁路

４６

号日月宾馆三楼举行。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５５

，

５６０

，

７３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３．７８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０

，

７３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徐文卫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

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出席会议股份数 同意股份数 反对股份数 弃权股份数

同意股份数所占比例

（

％

）

２５５

，

５６０

，

７３０ ２５５

，

５２５

，

３１０ １５

，

４００ ２０

，

０２０ ９９．９９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１

，

６４６

，

５２６．１９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５８７

，

３５３

，

４７３．８１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中

４２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计划使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的

１６３

，

５９３

，

４７３．８１

元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超募的募集资金。 随着公司工程建设总承包能力的不断增强、经营

规模扩大和市场的拓展，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将逐渐增加，为减少公司运营成本，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股东大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同意使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中超募的募集资金

１６３

，

５９３

，

４７３．８１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出席会议股份数 同意股份数 反对股份数 弃权股份数

同意股份数所占比例

（

％

）

２５５

，

５６０

，

７３０ ２５５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０ １１９

，

５３０ ９９．９５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７６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此次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３０

，

０６６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４０

，

０６６

万元。增加

的注册资本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０００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已全部到位，公

司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４０

，

０６６

万元，公司类型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会议股份数 同意股份数 反对股份数 弃权股份数

同意股份数所占比例

（

％

）

２５５

，

５６０

，

７３０ ２５５

，

４１３

，

７００ ６

，

３００ １４０

，

７３０ ９９．９４

因公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７６

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股票，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批准上市交易，本次会议会同意按实际情况对原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中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完善。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尹德军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对公

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详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四、备查文件

１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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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书面提交的《关于增加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要求在公司二

０

一一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中新增《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暨召开二

０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号）。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分厂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海成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二）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４６

，

４９９

，

５４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２５８

，

０６８

，

９５６

股的

５６．７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银（深

圳）律师事务所陈国尧律师和陈赛德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通

过决议如下：

（一） 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１４６

，

４９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二）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票为

１４６

，

４９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陈国尧律师、陈赛德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一）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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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坂田分厂三楼视频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

件、传真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成若飞先

生、独立董事庞大同先生因出差无法亲自参加本次现场会议，分别授权董事陈寿先生、独立董事熊楚熊先生

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曹海成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董事表决，一

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吹塑模具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投资设立吹塑模具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信息技术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投资设立信息技术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投资预算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投资预算总额不变仍为

１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设备技改投资预算由

１１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１４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吴江项目投资预算由

５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１２００

万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平安银行及广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同意向平安银行深圳科技支行申请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向广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申请人

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该额度授信使用方式为信用 。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已列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之融资预算内，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综合融资合同》，融资

额度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一年，该额度授信使用方式为信用。

六、关联董事陈寿、成若飞回避表决，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

、考核对象及岗位薪酬系数

考核实施对象为公司现有经营管理团队，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工艺师。

岗位薪酬系数：总经理岗位薪酬系数为

１．０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岗位薪酬系数均

为

０．８

。

２

、薪酬结构及定额

考核对象年薪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奖励年薪三部分组成。 薪酬系数为

１

的高管人员基本年薪基数为

２４

万元，每月

２

万元，由公司按月发放；绩效年薪、奖励年薪于年度终了由公司董事会组织考核后给予发放。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关于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修改章程第一百二十四条由“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３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工艺师、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认定的其他管理公司事务

的高级职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修改为“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４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工艺师、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认定的其他管理公司事务

的高级职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与公司董事会同届”。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情况及整改计划的议

案》；

公司上市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先后制定

了一系列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对子公司的管控也涵盖在经营活动所有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中，但未单

列控股子公司控制制度，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前完善控股子公司控制制度，责任人为公司总经理和董事

会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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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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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吹塑模具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甲方”）与自然人唐林（以下简称 “乙

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深圳市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市丽琦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丽琦”，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深圳丽琦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甲乙双方

比例分别为

５１％

、

４９％

。

２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

立吹塑模具公司的议案》。

３

、根据本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上述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自然人：唐林

唐林：男，身份证号：

５１２９２３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５７５４

，民族：汉；籍贯及住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金鱼街

５２

号

６

幢

１

单元

６

层

２

号

唐林拥有

１８

年模具方面的工作经验，从事过各方面的模具的设计与制造，如：吹塑、注塑、压铸、五金。

尤其在吹塑方面有独到的见识，具有

１１

年的工厂管理经验。 其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投资双方对深圳丽琦的出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唐林先生的自有资金。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丽琦拟设立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深圳丽琦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甲乙双方比例分别为

５１％

、

４９％

。

３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经营范围： 吹塑模具的设计、制造、销售，配套吹塑制品生产、销售。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

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注册资本及出资事项

深圳丽琦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分二期出资：首期出资

５００

万元；第二期

５００

万元出资在首期出资后壹

年内完成。 甲方以现金出资

５１０

万，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即拥有公司

５１％

的股权，首期出资

２５５

万元，第二

期出资

２５５

万元；乙方以现金出资

４９０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９％

，即拥有公司

４９％

的股权，首期出资

２４５

万

元，第二期出资

２４５

万元。

２

、利润分享和风险承担

甲乙双方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全体出资人以其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

风险和亏损。

３

、出资及股份转让

甲乙任何一方须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或股份时，须征得另一方同意。 在同等条件下，一方转让时，另

一方有优先购买权。

４

、合作公司组织结构

合作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成员为

３

人，甲方委派

２

人，乙方委派

１

人。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等岗位由甲方委派的人员担任。 合作公司总经理由乙方担任。 公司不设

监事会，设监事

１

人，由甲方委派。

５

、合作公司合作期限

自合作公司取得营业执照起十五年。

６

、协议的变更

订立本协议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情况，经双方同意，可变更本协

议有关内容，并办理协议变更手续或订立补充协议；

本条所称的客观情况是指：

１

）订立本协议所依据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致使本协议订立的部分条款不合法或不

符合国家政策；

２

）订本协议时所依据的某方因为疾病、天灾或其他意外事故，或因某方在订立协议当时没有及时告知

另外两方可能影响本协议履行的因素，致使本协议订立的部分条款不能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

３

）订立本协议时所依据的某方因为变更、合并、天灾、政府强制令、司法措施等因素，致使本协议订立的

部分条款不能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

７

、协议的解除

１

）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

２

）其中一方若违背本协议条款，如规定时间内出资额不足等原因，另外两方可单方解除本协议，解除本

协议时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８

、承诺

１

）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双方所获得的关于合资的全部信息均属保密信息，双方应严格保密，但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除外。

２

）乙方承诺，本次公司设立后，乙方及配偶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或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近

业务、也不协助他人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否则其收益归对方所有或按全部投资额向

对方赔偿。

３

）乙方承诺，将其拥有与公司经营范围的相关专利（如有）无偿转让给公司。

４

）因公司总经理由乙方担任，乙方承诺在公司采购、人员招聘等经营管理活动中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损害公司利益和甲方利益。

５

）在公司经营中，如因业务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经过银行贷款解决，甲乙双方为公司贷款融资提供帮助

或担保，当年度贷款总额度需要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时，甲乙双方均同意以增资方式进行融资，如果任何乙

方放弃优先增资权的，则由另一方增加出资。

６

）甲方承诺，本公司设立后，在同等条件下甲方吹塑模具的设计、制造等业务优先委托合作公司承做。

９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其中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对另外一方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１０

、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深

圳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１１

、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中国深圳市签订， 本协议于双方签字后并经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实现公司 “产品延伸、服务延伸”的战略，满足日益增长的吹塑业务发展需求及产能扩充，解决通产

丽星吹塑模具加工产能不足的瓶颈，提升细分产品的模具配套服务能力。

２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成立后，公司将形成三个模具研发及生产基地，公司根据该三个模具生产基地各自的技术优

势及能力进行业务划分，合资公司将致力于吹塑模具及产品的研发及制造，京信通致力于注塑模具及产品

的研发及制造，公司模具部将致力软管模具及有关装备的研发及制造，为公司下一步走细分产品专业化道

路、实现公司在软管、吹瓶、注塑、灌装等各细分领域均成为国内龙头、持续整体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奠定

基础。

公司此次投资符合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和规划，顺应公司战略发展的要求，合资公司的设立将进一

步加快公司业务延伸的步伐。

３

、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信息技术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甲方”）与增城市美祺印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祺印刷”或“乙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深圳市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市美弘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美弘”或“合作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深圳美弘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甲乙双方比例分别为

５１％

、

４９％

。

２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设立信息技术公司的议案》。

３

、根据本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上述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增城市美祺印刷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太平洋工业区

１０３

号

企业类型：民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张宇忠

注册资本：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美祺印刷是一家在华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标签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从事医药标签、条码标签、日化

产品标签、食品产品标签、丝印标签和防拆，防盗，防伪标签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美祺印刷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成

立，并专注于标签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优秀的管理团队，其产品质量与工艺已达到国际同行业标准，曾获

得亚洲柔印协会金奖、太阳杯印刷大赛铜奖、亚洲柔印协会奖杯等荣誉。 其主要客户包括：屈臣氏、拉芳、完

美、日立、三菱、纳爱斯、卡夫等。

张宇忠持有美祺印刷

９７％

股份，竹显芝美祺印刷

３％

股份，张宇忠为美祺印刷实际控制人，其与本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美祺印刷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通产丽星以现金出资，美祺印刷以其拥有机器设备及现金出资，合资资产将经第三方评估，资金来源为

通产丽星及美祺印刷的自有资金。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美弘拟设立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

元，通产丽星以现金出资

１５３０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５１％

；美祺印刷以其拥有机器设备及现金出资

１４７０

万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４９％

。 通产丽星、美祺印刷均分二期出资，首期各出资

１０２０

万元、

９８０

万元，第二期于首期

出资一年内各出资

５１０

万元、

４９０

万元。美祺用作出资的机器设备应权属清晰，其出资金额按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值确定。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无线射频和二维码等不干胶标签、 无线射频一体化包装材料及相关读写系统和设备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利润分享和风险承担

甲乙双方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全体出资人以其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

风险和亏损。

２

、出资及股权转让

甲乙任何一方须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时，须征得另一方同意。 在同等条件下，一方转让时，另一方有

优先购买权。

３

、组织结构

合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成员为

５

人，甲方委派

３

人，乙方委派

２

人。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

表人，由甲方委托的董事担任。 董事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 董事会职权范围的重大经营事项由董事会以

２／３

以上董事通过。董事会职权、议事规则由公司章程规定。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１

名，由乙方委派。公

司设总经理

１

人，由乙方推荐，董事会任免。公司财务总监、质量负责人、行政、计划等岗位由甲方委派的人员

担任。

４

、合作公司合作期限

自合作公司取得营业执照起十五年。

５

、协议变更

订立本协议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情况，经双方方同意，可变更本

协议有关内容，并办理协议变更手续或订立补充协议；

本条所称的客观情况是指：

１

）订立本协议所依据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致使本协议订立的部分条款不合法或不

符合国家政策；

２

）订本协议时所依据的某方因为疾病、天灾或其他意外事故，或因某方在订立协议当时没有及时告知

另外两方可能影响本协议履行的因素，致使本协议订立的部分条款不能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

３

）订立本协议时所依据的某方因为变更、合并、天灾、政府强制令、司法措施等因素，致使本协议订立的

部分条款不能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

７

、协议解除

１

）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

２

）其中一方若违背本协议条款，如规定时间内出资额不足等原因，另一方可单方解除本协议，解除本协

议时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８

、承诺

１

）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双方所获得的关于合作公司成立的全部信息均属保密信息，各方应严格保密，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除外。

２

）在合作公司今后经营中，如因业务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甲方可为合作公司贷款做

担保，当贷款总额度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时，甲方、乙方均同意以增资方式进行融资，如果任何一方放弃优

先增资权的，则由另一方增加出资。

３

）甲方承诺，本合作公司设立后，在同等条件下甲方的不干胶标签、无线射频不干胶标签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优先委托公司生产。

４

）甲乙双方承诺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或经营、也不协助他人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无线射频不干

胶标签、无线射频一体化包装材料及相关读写系统和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相同或相近业务，否则其收益

归对方所有或按全部投资额向对方赔偿。

９

、确认事项

双方共同确认，本次合作公司设立后，乙方与合作公司的市场及客户范围划分如下：

合作公司开拓面向外资（含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及其在境内投资设立的企业）的市场及客户，乙方

开拓面向内资的市场及客户。

１０

、违反本协议应承担的责任

甲乙双方，其中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对另外一方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１１

、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深

圳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１２

、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中国深圳市签订，经双方签字并经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后批准生效。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实施公司“服务延伸”战略，为客户提供增值和配套服务，进一步延伸对客户的服务范围，公司拟实施

该项对外投资，该项目将专注于无线射频和二维码等不干胶标签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将利用在化妆品

包装领域的技术优势、客户资源优势及技术力量优势，推进无线射频和二维码等不干胶标签在化妆品、食品

塑料包装的应用。

２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投资将促进通产丽星在无线射频和二维码等不干胶标签领域的创新式发展，该项目符合国家

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和规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合作公司的设立将加快公司业务延伸的步伐，并促进

公司在物联网领域的探索性发展，为公司未来发展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３

、本公司此次投资将面临如下风险

１

）本次投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市场风险

虽然不干胶标签的应用领域具有广阔前景和市场容量，但目前市场比较成熟，市场竞争环境在加剧，而

无线射频电子标签的应用成本较高，其在化妆品和食品包装领域中的应用处于初期，无线射频电子标签的

广泛应用还有待市场进一步考验。 新公司因承接美琪印刷部分不干胶标签成熟业务外，无线射频电子标签

部分业务需要培养，因此新公司存在市场与前期业务增长速度较慢的风险。 如果本项目不能充分利用现有

技术优势、市场资源优势及国家政策带来的良机，迅速占领市场并扩大规模；或在销售网络、营销策略等市

场开发方面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状况的变化，进而影响本项目产品的市场销售。

３

）管理风险

本项目为一全新投资项目，公司将组建全新的管理团队来实施此次投资项目，因此若深圳美弘所组建

的经营团队不能迅速适应业务及市场的快速变化，将直接影响本项目的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

４

）技术及生产风险

无线射频电子标签是公司的新产品，在技术研发方面还须更大的投入。 如果本项目不能充分发挥合资

双方的技术力量，突出技术研发的优势，将可能对本项目的后续生产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

４

、控制风险的措施

１

）市场风险控制措施

新公司将采取多种控制措施，将市场风险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新公司将由美祺印刷

推荐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出任公司总经理，充分结合通产丽星在机制、技术及执行力上的优势，努力开拓市

场，同时通产丽星将对新公司业务进行协助开发，特别是协助华东地区业务的发展，抓住市场机会，为新公

司中长期业务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项目将积极招聘行业资深营销人员，通过培训等手段使销售队伍的素

质不断提升，使市场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２

）管理风险控制措施

新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公司将要求总经理贯彻通产丽星的经营思路与方针，将通产丽星规范、高效

的管理模式与机制带入新公司，尽快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３

）技术及生产风险控制措施

加强与行业权威研究机构的技术合作，跟踪国内外技术发展动态，引进、消化、吸收和充分利用国际国

内同行业先进的技术成果。 同时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提高科研人员各项待遇，完善研发激励机制，吸引并留

住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增强本项目的研发能力。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在公司坂田分厂三楼视频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送达形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江宁召集和主持。 会议的

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内容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就本

次会议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举手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吹塑模具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投资设立吹塑模具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信息技术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投资设立信息技术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投资预算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投资预算总额不变仍为

１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设备技改投资预算由

１１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１４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吴江项目投资预算由

５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１２００

万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平安银行及广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同意向平安银行深圳科技支行申请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向广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申请人

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该额度授信使用方式为信用 。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已列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之融资预算内，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综合融资合同》，融资

额度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一年，该额度授信使用方式为信用。

六、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修改章程第一百二十四条由“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３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工艺师、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认定的其他管理公司事务

的高级职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修改为“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４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工艺师、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认定的其他管理公司事务

的高级职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与公司董事会同届”。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情况及整改计划的议

案》。

公司上市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先后制定

了一系列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对子公司的管控也涵盖在经营活动所有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中，但未单

列控股子公司控制制度，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前完善控股子公司控制制度，责任人为公司总经理和董事

会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65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份划转至社保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悉，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新疆国资委

"

）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划转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应转持国有股的通知》（新国资发

[2011]327

号）的要求，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将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新疆国资委所持有的公司

12,191,235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

）和股东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化工集团

"

）所持有的公司

4,063,744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0.35%

）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本次划转前，新疆国资委持有公司股份

141,1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3%

；新疆化工集团持有公司

股份

40,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3%

。本次划转社保基金后，新疆国资委持有公司股份

128,958,76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1.17%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控制权未发生变化；新疆化工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6,736,25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

。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国有股东股权划转提示性公告》，新疆国资委将持有的公司

128,958,

765

股国有股无偿划转给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新疆化工集团持有的公司

36,736,256

股国有

法人股无偿划转给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划转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

生效。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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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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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 星期六


